
附件2

上海市推进货运空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2026-2027年）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巩固提升上海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推进本市运输结构调整，依据《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要求，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上海市推进货运空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资金来源）
上海市推进货运空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以下简称“项目资金”）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中安排，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负责实施管理。（以下简称“市交通委”、“市财政局”）

第四条 （扶持范围）

项目资金用于经上海口岸进出口，且由上海铁路和上海航空枢纽运输的空铁联运业务。

第五条 （相关服务平台）
相关服务平台是指协同机场、航司、铁路共同推进空铁联运市场拓展、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等工作，建立信息化平台，提供一站式空铁联运服务，保障空铁联运全流程闭环及数据追踪、保存、核实功能，并对空铁联运申报业务量开展统计核对的平台。

第六条 （扶持对象）

通过相关服务平台开展空铁联运业务的相关经营者。
第七条 （扶持标准）
按照以下标准予以扶持：

（一）高铁定班产品
。按每公斤5.0元标准开展扶持。其中，运价扶持标准每公斤4.0元，揽货扶持标准每公斤1.0元。

（二）零星整车产品
。按每公斤3.0元标准开展扶持。其中，运价扶持标准每公斤2.0元，揽货扶持标准每公斤1.0元。

（三）快运专列产品
。按每公斤2.3元标准开展扶持。其中，运价扶持标准每公斤1.3元，揽货扶持标准每公斤1.0元。

运价扶持资金根据铁路实际运价采取据实孰低原则。申报重量需要提供铁路和航空两端单证，当航空端单证和铁路端单证显示货物重量不一致时，采取据实孰低原则。
第八条 （申领方式）

项目资金按季度申报。每年1月、4月、7月、10月，扶持对象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上海一网通办”上提交申报材料，扶持对象对于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相关服务平台对空铁联运业务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核对；市交通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扶持资金拨付申请，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将资金拨付到扶持对象。

第九条 （档案保存）

相关服务平台和扶持对象应将铁路业务单据、航空业务单据、与相关服务平台签订合同等申报材料以纸质或电子形式按照规定保存，确保材料真实、有效、合法，并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条 （信息公开）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市交通委负责公开资金使用项目的有关信息。

第十一条 （审计监督）

项目资金按照规定接受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项目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第十二条 （责任追究）

对申请材料弄虚作假以及截留、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解释权）

本实施细则由市交通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止。
� 铁路端采用高铁运输。


� 铁路端采用集装箱班列或行包车等运输。


� 铁路端采用货运专列运输，针对特定货类、特定运输需求量身定制的产品。







